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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发展利用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千进一步加强南阳市债券风险研判工作

的通知

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新区、官

庄工区、卧龙综合保税区管委会 ，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发行债券融资是企业直接融资的主渠道之一， 在优化企

业融资结构、满足企业资金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

来，我市企业在债券市场融资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各类债券

发行规模持续增长，有力推动了实体经济发展。为切实做好

债券风控管理工作，现就进一步加强南阳市债券风险研判工

作通知如下：

一、穷实发债主体责任

债券发行企业是按时足额兑付债券本息、及时披露信息 、



风险防范处置和风险报告等事项的主体责任人，要尊重市场

规则和监管规范；要积极配合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不得

在业务招投标等环节划定明显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承销费

等中介服务费用；要根据实际用款需要和还款能力，合理规

划发债规模和期限结构，统筹做好各期债券发行和兑付工作 ，

坚决防止债券违约事件；要严格按照募集文件使用募集资金，

最大限度压缩闲置资金规模，控制负债总额，提升资金使用

效率；要提前规划资金安排，在债券兑付日前 6 个月制定到

期还款计划，前 3 个月明确偿债资金来源，前 1 个月落实偿

债资金。对于可能发生兑付困难的到期债券，要迅速启动应

急预案并向债券监管部门及本辖区政府报告 。

二、落实属地责任

各县市区政府要切实履行债券风险防范处置工作属地

责任， 制定债券风险防范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发改、财政、

金融工作局、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资产利润情况等进行排查， 建立存续债券工

作台账，避免出现违约，维护我市金融市场信誉和形象。 发

现风险隐患的及时向地方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妥善处

置风险， 严控风险发生 。

三、压实中介机构责任

主承销商及其分支机构和其他各类中介机构要充分履

行责任和义务， 协助企业做好信息披露，跟踪企业重大经营

行为， 提前三个月进行风险排查，发现风险隐患的要及时向

有关部门 报告， 对出现风险的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协



助企业做好风险处置。对中介机构在企业债券项目申报和存

续期中存在的失信失职行为和不专业行为，市金融工作局辂

联合人行南阳市中心支行、南阳银保监分局等部门将其列入

负面名单，暂停其市内相关业务，涉嫌违法违规的， 移交有

关部门处置。

四、建立债券融资工作部门协调联动机制

市金融工作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人行南阳中

心支行、南阳银保监分局等部门共同建立债券融资工作部门

间协调联动机制，研究推进全市债券融资工作的相关政策、

措施和行动方案。 加强对跨市场、跨品种交叉违约风险的研

判，积极做好监管、协调、督促、指导工作，实行季度报告、

半年盘点机制， 根据工作推进情况，随时提请召 开专题会议，

沟通协调债券融资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共同推进全市债券市

场健康发展。

五、明确部门职责

市金融工作局负责全市债券融资的综合协调工作，协调

融资担保机构对发债企业的担保和再担保服务。市发展改革

委负责企业债、项目收益债、境外债等发行工作的宣传 、 指

导、推介等工作， 负贵区域内企业债券监管工作及防范化解

企业债券领域风险。 市财政局加强财政金融政策相互融合 、

协调联动， 积极推动和指导所属企业的发债融资工作。人行

南阳市中心支行负责银行间市场创新型债务融资工具和金

融债的宣传、指导、推介，以及与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

沟通协调等工作；南阳银保监分局负责推动市内金融机构发



行金融债。


